第一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名單訂定規定
訂定日期：106.02.10
1、 為建立及維護第一級危險群(Risk Group 1, RG1)至第四等級(Risk Group 4, RG4)病原體品項與危險群等級，以及生物毒素品項與管制總量，特訂定本規定。
2、 疾病管制署(以下簡稱疾管署)每年蒐集對人類或人畜具有感染性、致病性或是建議應於BSL-2實驗室進行操作之病原體或生物毒素名單，檢討是否增(修)至「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作業要點)附表1至附表5名單，其來源包括：

(1) 國內、外發現新興傳染病之病原體或其生物毒素。

(2) 設置單位輸入未列入作業要點附表1至附表5之病原體或生物毒素。

(3) 設置單位反映保存未列入作業要點附表1至附表5之病原體或生物毒素。
(4) 設置單位反映對於作業要點附表1至附表4病原體菌屬(spp)之特定病原體。
3、 設置單位對各級危險群病原體品項、危險群等級或是生物毒素品項有增訂、修訂或刪除建議者，可填寫「第一級危險群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品項增修訂建議表」(如附件)，寄到疾管署實驗室生物安全意見專用信箱（cdcbiosafe@cdc.gov.tw），由該署承辦窗口錄案辦理。
4、 疾管署每季對於蒐集未列入作業要點附表1至附表5之病原體及生物毒素名單，參考各國訂定之危險群等級或國際相關文獻及資訊，以及徵詢國內相關微生物專家學者與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-生物安全組委員意見後，公布新增(修)訂第一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名單。於年底進行修法，修正作業要點附表1至附表5之名單。
5、 如遇特殊狀況或重大緊急傳染病疫情，該病原體或生物毒素未列入作業要點附表1至附表5，則適時進行增訂之。
附件
第一級危險群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品項增修訂建議表
設置單位(全銜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子信箱：____   ____________
	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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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中文名稱

(如無，免填）
	危險群等級
(生物毒素免填）
	說明
(包括參考文獻或依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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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複製使用。
· 本表請寄至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意見專用信箱（cdcbiosafe@cdc.gov.tw） 
